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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OECD发布多边工具，全球超过2000个税收协
定将被同步更新

根据OECD官方网站于2016年11月24日发布的新闻，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
关于更新税收协定的多边工具的谈判，该多边工具将能快速地采取一系列税收协
定措施，以更新国际税收体系，并同时减少跨国企业避税的机会。

新多边工具将把OECD/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成果融入全世界范
围内的2000多个税收协定当中。签字仪式将于2017年6月在法国巴黎举行。

《用于执行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以下简
称“《多边公约》”）将执行“最低标准”，以防止税收协定滥用并改善争议解
决机制，同时为适应各国不同的税收协定条款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该《多边公
约》还将允许各国政府采纳OECD/G20 BEPS行动计划中的其他相关措施来加强
其税收协定体系。

OECD/G20 BEPS行动计划为各国政府提供了如何缩小现存国际规则间差距的解
决方案，这些差距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利润“消失”或被人为转移到某些没有或
仅有很少经济实质的公司所在的低税率或不征税国家。保守估计，每年由于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在1000到240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企
业所得税收入的4%到10%。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在努力开发BEPS包容
性框架，从而将BEPS措施纳入其国内税法体系和税收协定当中。由于双边税收
协定数量庞大，如果以双边谈判的方式对整个协定网络进行更新，将是一项繁重
且耗时的工作，而该《多边公约》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受G20财长和央行行长2015年2月会议的委托，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OECD成员国、G20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协商，于过去的
一年中开发了该《多边公约》。

OECD将是该多边工具的受托人，并将支持各国政府签署、批准和实施该多边工
具。第一次高层签署仪式将于2017年6月5日开始的那一周举行，预期将有非常
多国家的参与，包括汇集了OECD和伙伴国家部长的OECD年度部长级会议，并将
讨论全球相关性等议题。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多边公约》全文以及相关解释性声明。

* 关于多边工具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税收协定网络的影响，您可以点击以下链
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OECD发布BEPS多边工具，全球税收协定将被更
新》（第三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http://www.oecd.org/tax/beps/
http://www.oecd.org/tax/beps/
http://www.oecd.org/ctp/beps-action-15-mandate-for-development-of-multilateral-instrument.pdf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http://www.oecd.org/tax/countries-adopt-multilateral-convention-to-close-tax-treaty-loopholes-and-improve-functioning-of-international-tax-system.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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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
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新闻，2016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
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强调了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经济增长方式，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着力从以
下方面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

• 第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适度扩大总
需求的同时，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优化要素配
置，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 第二，着力促进创新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将加快产学研深度
融合。将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使创新成果转变为实实在
在的经济活动。

• 第三，着力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坚持互利共赢。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
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将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
扩大对外投资，搭建互利共赢合作新平台。将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
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尽早结束谈判。

• 第四，着力实现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将完善再分配调节机
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战，并将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为人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将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1月20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主席出席并
发表了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话，再次强调：

• 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

• 要坚定不移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早日建成亚太自
由贸易区。

• 要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瓶颈，促进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互
联互通，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有关各方发展战略及合作倡议对接。

• 要坚定不移打造改革创新格局，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1
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不相关
相关企业：不相关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进出口贸易限制或将降

低
• 跨境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22/c64094-28885510.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21/c64094-28882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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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关于进一步优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银行业机构和高管准入监管的通知》

2016年11月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银
监局”）发布了沪银监通[2016]16号文，印发了《关于简化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银行业机构和高管准入方式的实施细则（2016年）》（以下简称“新
《实施细则》”）。

与2014年发布的《关于试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相关制度安
排的通知》（沪银监通[2014]16号，以下简称“原16号文”）相比，新《实施细
则》实施了以下几项简政放权创新举措：

文号：沪银监通[2016]1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4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1月24
日

相关行业：上海自贸区内银
行业
相关企业：上海自贸区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扩大自贸区银
行准入简化政
策的适用范围

• 原16号文规定，区内设有分行及以上管辖行的全国性中资
商业银行（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本地银行、外资
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在区内新设、变更、终止分行
级以下（不含分行）分支机构（包括支行、分理处、储蓄
所）的，无需报经上海银监局事先审批，实行事后报告制。

• 新《实施细则》将适用简化政策的机构扩展至“在沪中资
商业银行、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取消了原
先需要先在区内设分行及以上管辖行的前置条件，只要是
在沪银行机构即可。同时，适用的机构类型覆盖到全部中
资商业银行，将邮政储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纳入简化范
围。）

优化区内机构
高管的准入程
序

• 探索银行机构董事和高管人员在同质同类以及非同质同类
银行机构间调动的准入简化政策。原16号文规定，区外分
支机构的高管可直接平行调任区内或在区内改任较低职务
的高管，实行事后报告制。

• 新《实施细则》将实行事后报告制的高管范围扩展至“区
外或区内现任银行业高管人员向区内同质同类银行机构间
平级调动或改任较低职务”。

提高机构材料
报送的便利性

在向上海银监局报送报告材料时，新《实施细则》：
• 取消授权书应经过公证或认证的要求
• 将“营运资金验资报告”改为“营运资金到位证明”

* 此前，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国发[2016]63号文，明确将于2016年11月30日前，在
全国范围内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复制推广广东、天津、福建以及上海4个自贸
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形成的新一批改革试点经
验。您可以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了
解详情。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B892D957608B406C8196728A84963D8D.html
http://www.china-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9e516d5b-d273-4557-95de-ef71424f7c07&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MenuType=&navType=0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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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中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在上海开通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曾提及，国家税务总局
于2016年1月推出了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十大举措，其中包括建设
12366上海（国际）纳税服务中心，专门为“走出去”和“引进来”企业提供投
资经营相关税收政策专题服务、税收政策咨询服务和税收提醒提示服务。

2016年11月18日，中国国际税收服务热线在12366上海（国际）纳税服务中心正
式开通（以下简称“12366上海（国际）”）。12366上海（国际）的主要功能
和特色包括：

• 承接亚太、发展中国家税收国际援助、培训项目；举办涉税学术研讨，开展
国内外同业交流；与教育培训、国际化战略联动，培养国际化人才。

• 为走出去企业、引进来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税
收政策梳理，提供对外投资税收指引；为长江经济带、自由贸易试验区纳税
咨询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 双语咨询和双语网站。纳税人可拨打上海12366热线，选择中文服务或者
English Service ， 与 坐 席 进 行 实 时 交 流 。 纳 税 人 也 可 登 陆
www.12366.sh.gov.cn（双语），了解感兴趣的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发展战略税收政策。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按照纳税信用等级对增值
税发票使用实行分类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办税效率，2016年1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6年第71号公告，决定按照纳税信用等级对增值税发票使用实行分类管理，
自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17
日
执行日期： 2016年12月1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简并发票领用
次数

• 纳税信用A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3个月的增值税发
票用量，纳税信用B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2个月的
增值税发票用量。

*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等
29个部门对纳税信用A级的纳税人实施守信联合激励，您可以
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了解详情。

扩大取消增值
税发票认证的
纳税人范围

• 将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的纳税人范围由纳税信用A级、B级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扩大到纳税信用C级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

* 关于取消纳税信用A级、B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发票
认证，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
零一六年二月）和（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了解详情。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www.12366.sh.gov.cn/
http://www.12366.sh.gov.cn/12366gjsy/center.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464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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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财政部 商务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
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2016年11月16日，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21号文
（以下简称“121号文”），继续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
全额退还增值税，并就有关事项进行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执行。

此前，根据财税[2011]88号文（以下简称“88号文”）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外资
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内资研发机构和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
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121号文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
额退还增值税的政策，88号文停止执行。

其中，享受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
国税部门按照下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

文号：财税[2016]121号
发文日期：2016 年11月16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2009年9月30
日及其之前设
立的外资研发
中心

• 研发费用标准：
 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500万美元；作为

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
不低于500万美元

 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低于1000万元
•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90人
• 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

2009年10月1
日及其之后设
立的外资研发
中心

• 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
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
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

•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150人
• 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此外，121号文还就判定外资研发中心中涉及的“投资总额”、“研发总投入”、
“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设备”等的具体标准
进行了明确，并发布了适用退税政策的具体设备清单。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157753&flag=1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1/t20161123_2464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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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
征管规定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五月）曾提到，2016年4月25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43号文，明确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增值税计税价格或收入均不含增值税。在此
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发布2016年70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营改增后土地
增值税以下征管问题：

• 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及简易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其转让房地产的土地增
值税应税收入确认问题

• 纳税人发生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
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所有权转移的，其视
同销售房地产的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确认问题

• 计算土地增值税增值额的扣除项目时，与转让房地产相关的税金扣除问题，
及建筑安装工程费支出的发票确认问题

• 土地增值税清算的计算问题

• 旧房转让时的扣除计算问题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0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10日
执行日期： 2016年11月10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土地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准备金支
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2016年11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14号文（以下简
称“114号文”），就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进行明
确，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执行。

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于2012年5月15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2]45号
（以下简称“45号文”），就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
进行了明确，45号文的执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114号文延续了原45号文的所有规定，包括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提取
的各项准备金、实际发生的各种保险赔款、给付的税前扣除问题，税前扣除的限
额与原45号文相同。同时，114号文新增明确了保险公司经营财政给予保费补贴
的农业保险，计提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的税前扣除问题。

其中，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在保费收入的以下限额内准予据实税前扣除：

文号：财税[2016]114号
发文日期：2016 年11月2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保险行业
相关企业：保险公司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财产保险业务

非投资型 0.8%

投资型
有保证收益的 0.08%

无保证收益的 0.05%

人寿保险业务
有保证收益的 0.15%

无保证收益的 0.05%

健康保险业务
短期 0.8%

长期 0.15%

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非投资型 0.8%

投资型
有保证收益的 0.08%

无保证收益的 0.05%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3295/content.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04559&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744731&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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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5号（关于公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2016新
增和调整部分Ⅱ）》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七期，二零一六年二月）曾提到，2016年2月4日，
海关总署发布了2016年第10号公告，新增和调整了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 为便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准确申报进出
口货物的商品归类，2016年11月18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65号公告，再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进行调整并公布，自2016年12
月1日起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退税率文库
2016E版的通知》（税总函[2016]587号）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曾提到，2016年
11月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13号文（以下简称“113
号文”），提高了机电、成品油等产品出口退税率，并自2016年11月1日起执行。
根据113号文有关退税率调整情况，2016年11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2016E版出口退税率文库。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 此前，针对调整后的化妆品消费税政策及适用税率（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10月31日发布了
税总函[2016]553号文，制定了2016D版出口退税率文库。

** 关于更多2016年度出口退税率文库的调整情况，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第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五月）和
（第三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了解详情。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生产和装
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通
知》（财税[2016]111号）
2016年10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布财税[2016]111号文，
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对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
员专门用品的居民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7.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29341.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3.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65237/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311565&flag=1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9.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611/201611000024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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